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09 年個人電腦主機 14 台及筆記型電腦 4台購置案規格表 

一、規格明細： 

(一)個人電腦 Intel® Core™ i7-9700 Processor (含)以上(Windows 作業系

統、獨立主機不含螢幕) 14 台，應為同一廠牌型號。 

(二) 14 吋筆記型電腦第 10 代 Intel® Core™ i7-10510U 處理器(Windows 作業

系統)4台。 

(三)需具備環保標章。  

(四)餘規格明細詳如附件。  

(五)投標廠商需檢附原廠型錄或原廠規格證明書等相關文件，並依規格明細逐

條註記以供審查。  

二、交貨期限：109 年 10 月 16 日前完成交機、安裝及功能測試工作。 

三、交貨地點：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本場（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 2段 150 號）及蘭

陽分場（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上將三段 81巷 6 號）。 

四、廠商資格：經營電腦、事務性機器設備及軟體批發業或零售業之業者。  

五、保固期限： 

(一)提供自驗收合格日起 3 年之到府人工及零件保固服務。在保固期限內，如

非使用不當而發生損壞或故障等情事者，廠商必須無條件負責換修。  

  (二)廠商應提供維修之基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例假日不在此限。 

  (三)當電腦或伺服器設備發生故障時，廠商應於接獲機關電話、傳真或書面通

知後 16 個工作小時內，將該電腦設備用品回復正常運作，或更換功能不

低於該電腦設備用品之新品。每延遲 8工作小時，計罰新臺幣 2,000 元，

不足 8工作小時以 8工作小時計，該項罰款得由廠商繳納或自保固保證金

扣繳。 

(四)如廠商對於訂購機關通知電腦或伺服器設備故障維修於 16工作小時不派員

換修，或自接獲通知日起超過 40工作小時未能將故障之電腦設備用品回復

正常運作，或更換功能不低於該電腦設備用品之新品，機關得另行招商修

換，並由廠商負擔費用或自保固保證金扣繳。 

(五)廠商為檢修之必要，得暫以功能不低於故障電腦設備用品之替代設備提供訂

購機關代用，於此情形，該電腦設備用品視為已回復正常運作。惟立約商仍



 

應於 40 工作小時內將電腦設備用品回復正常運作或更換功能不低於該電腦

設備用品之新品。  

六、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明書」

(後者應併附該批次產品之「國內產製商品合格證書」)影本，以上文件須載

明型號。 

(二)原廠出廠證明： 

貨品須為 2020 年 6 月 1 日(含)以後製造之新品，交貨時須檢附原廠出廠證

明，並隨同產品提供中文操作手冊。 

(三)有效之環保證明文件。 

(四)保固保證書：保固期至少 3年。 

(五)餘詳如附件規範。 

七、付款方式：驗收完成後一次付清。 

八、遲延履約：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數，每日依契約價金總額 1 

‰計算逾期違約金。 

九、對本規格如有疑義，請洽曾竫萌小姐瞭解，電話 03-8521108#1900。 


